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管理办法
为服务学校“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和“特色名校”工程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提升学校科研核心竞争力，激励青年教师积极从事科研工作，我校决定设立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为保证评选工作顺利、有序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1、 评选条件
参加评选的教师，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学校在职在岗教师，年龄35岁以下（1979年1月1

日以后出生）；
 2、恪守学术道德，治学严谨；
3、年度内取得较突出的高层次科研成果。
二、评选时间与范围
参评成果限于参评人在本年度内取得的署名单位为我校且作者排名首位的科研成果。

参评成果须为高水平科研成果，主要是指学校公布的核心期刊目录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该年度立项的国家“两金”项目、省部级资助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的成果；正式出版的的学术专著。

科研项目的级别划分、论文级别的划分分别执行《山东财经大学科研管理办法》、《山东财经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山东财经大学英文核心期刊目录》等相关规定。
三、奖励措施
1.优先推荐参加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的评选。

2.优先推荐国家“两金”、教育部、省部级和厅局级限项青年项目的申报。

3.学校组织的青年科研骨干会议作经验介绍。
四、评选方法和步骤
1.申报者自荐。申报者根据《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评选办法》规定的条件，自我推荐，填写《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申报表》。

2.所在学院推荐。各学院分学术委员会根据《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评选办法》要求，认真评议，推荐人选。
3.学校评定。科研处组织专家严格按照评审标准，以科研成果的质量、水平、层次为依据，确定“青年科研骨干十强”候选人。
4. 公示。评审结果在全校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天。

5. 公布。公示无异议，学校正式发文公布并颁发证书。

6.山东财经大学“青年科研骨干十强”每年评选一次。

五、附则

1.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